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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城乡规划编制单位
[bookmark: _GoBack]乙级资质认定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（乙级）行政许可事项
二、审批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《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源部令第11号）
三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有法人资格；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具有城乡规划、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1人，道路交通、给水排水、建筑、电力电信、燃气热力、地理、风景园林、生态环境、经济、地理信息、海洋、测绘、林草、地质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2人；具有城乡规划、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1人，共不少于5人；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道路交通、给水排水、建筑、电力电信、燃气热力、地理、风景园林、生态环境、经济、地理信息、海洋、测绘、林草、地质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5人；
（三）注册规划师不少于3人；
（四）具备符合业务要求的计算机图形输入输出设备；
（五）有2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工作场所，以及完善的技术、质量、安全、保密、档案、财务管理制度;
（六）可以聘用70周岁以下的退休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或者注册城乡规划师，人数不超过1人。隶属于高等院校的规划编制单位，专职技术人员不得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70%；其他规划编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全部为本单位专职人员。
四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新设立、延续、变更
1.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申请表；
2.法人资格证明材料；
3.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、任职文件；
4.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、任职文件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等；
5.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劳动合同、申请前连续3个月在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（唯一社保）、退休证等；
6.注册规划师的执业资格证明；
7.工作场所租赁合同或不动产权证；
8.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告知承诺书。
（二）注销
1.资质证书注销申请；
2.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证书（原件）；
3.法人资格证明材料。
五、办事流程
（一）提交申请
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提交申请材料，或直接到四川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申报。因填报内容较多，建议申请单位尽可能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在线申报。
（二）受理审核认定
对材料齐全、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单位，在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按要求进行审查并作出审批决定。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，将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向申请人发送《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》，申请单位可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进行补正。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作出不通过决定，并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告知申请人。
（三）公告
经审查满足认定条件的，将在作出通过资质认定决定后的2个工作日内发放资质证书，相关信息按照批次在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资质证书可当场或通过邮寄方式领取。
属于申请注销的，完成内部审核后，在厅门户网站公告注销。
六、办理时间、地点及联系方式
（一）办理时间
[bookmark: FunCunProofread34261][bookmark: FunCunProofread34411]工作日（上午：9:00—12：00；下午：13:00—17:00）。
（二）现场办理地点
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四川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。
（三）网上办事大厅
四川政务服务网：www.sczwfw.gov.cn
（四）联系方式
1.业务咨询电话
四川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：028-86918263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：028-87036130
2.投诉电话
四川省行政效能投诉电话：12345
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：028-86936179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：028-87036162

